芒市2022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22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和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的通知》（云农办科〔2022〕27号）、《德宏州2022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实施方案》（德宏州农业农村局NO.23）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做好芒市2022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省委农村工作会议部署和省委一号文件精神，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深化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建设为主线强化农技推广机构公益性职责履行，推动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发展，加大优质品种和先进适用技术示范展示和推广力度，加快信息化服务手段普及应用，大力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强的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二、实施原则
（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结合我市特色农业发展，强化农技推广体系公益性职责履行，拓展项目实施内容，大力推广主导产业优良品种和主推技术，提高农技推广体系支撑服务中心工作的效能。
（二）统筹兼顾，择优支持。统筹全市农技推广工作，重点支持符合我市主导产业和主推技术、实施意愿强、上年度任务完成效果好的示范基地、示范主体等建设单位。
（三）强化支撑，完善体系。加强农技骨干人员培训力度，提高基层农技人员指导服务水平，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激发农技推广活力，支持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主体承担技术推广服务工作，不断健全农技推广体系。
三、年度目标
全市打造2个集示范展示、培训指导、科普教育等多功能、一体化的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在农业科技展示基地开展4（场）次以上的年度主推技术展示示范活动；推广5项农业主推技术；在全市遴选1/3以上的基层农技人员参加5天以上异地脱产培训，培育5名基层农技推广骨干人才；在全市招聘5名特聘农技员（防疫员、家畜繁殖员）；培育3个技术能力较强、帮扶意愿较高的农技推广社会化服务组织或个人作为示范主体，依托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示范主体开展绿色先进适用技术示范推广，确保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超过95%；全市不低于90%的基层农技人员使用中国农技推广APP开展指导服务。
四、重点任务
（一）确保稳粮保供重点任务有效落实。各乡镇、市直有关站所农技推广机构要根据职能职责，全面支撑稳粮保供、大豆油料扩种、“菜篮子”产品供给，应对农业重大自然灾害和病虫害、脱贫地区产业发展等重点任务落实，优先做好科技壮苗、全程田间管理等技术推广服务工作，大力开展先进适用技术试验示范、动植物疫病监测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服务等工作，履行好国家农技推广机构的公益性服务职责。基层农技推广机构要不断完善服务手段、提升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效率，保证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等机构，有专门岗位和专门人员履职尽责。
（二）加强先进适用技术落地应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发展特色产业目标，结合我市农业生产实际，参考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的农业主推技术和生产技术指导意见，发布本地区的农业主推技术以指导农业生产；组建技术指导团队，对接省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和各级产业技术顾问组，依托示范基地和示范主体落实示范任务，开展观摩培训活动，为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有效的技术指导，提高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加快先进技术进村入户到田。
（三）打造先进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平台。一是加强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管理，要围绕我市特色优势产业，按照技术示范到位、农民培训到位、产业引领到位的要求，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组织在基地开展优质新品种对比展示，先进技术试验示范和实训活动，组织开展示范观摩培训。基地选址要求交通便利，统一竖立“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标牌，标明示范内容、技术负责人、实施单位等信息。二是聚焦粮、糖、茶等主要农作物和规模养殖全程机械化，依托家庭农场、农机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养科技带动户；加强农机农艺融合集成应用展示示范，加快全程机械化推广，着重打造区域亮点。
三是通过印制技术手册、技术“明白纸”等方式，将简单易懂的技术说明进行宣传推广，成为农业绿色先进适用技术的展示窗和辐射源、基层农技人员开展指导服务的综合平台。
（四）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逐步优化特聘农技员队伍，在从农业乡土专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技术骨干、种养能手中招募特聘农技员的基础上优化特聘农技员队伍。特聘农技员的劳务费可从项目资金中列支。要公开选拔聘用特聘农技员（防疫员），规范并签订服务协议，原则上一年一聘，明确根据生产季节开展的服务内容、对象和次数，明确标准，开展产业技术指导服务。完善特聘农技员（防疫员）管理制度，加强考核管理，稳定聘任与动态调整相结合，优先续聘考核优秀人员。要通过信息平台加强对特聘农技员的动态管理，提高服务水平。
（五）提升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素质。认真开展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培训，实施基层农技人员素质提升工程，加大年轻骨干人员培训力度。遴选5名以上业务能力强、带动影响力大的农技推广年轻骨干人才，分批参加省级组织的农技推广骨干人才培训。根据主导产业发展需要，与省农业农村厅认定的培训基地双向选择，开展122名科技人员5天异地脱产培训。
（六）推进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引导支持农业科技服务公司、专业服务组织、科技水平高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探索“技物结合”“技术托管”等服务模式，开展农业科技服务。引导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组织通过建立“田间学校”等方式开展先进技术试验示范。结合我市产业发展和技术推广需要，遴选技术能力较强、帮扶意愿较高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种养大户、高素质农民等作为示范主体，引导其积极参与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通过公开招标、定向委托等方式搭建社会化科技服务平台，构建“产学研推用”利益联结机制。遴选推介技术水平高、服务效果好的科技社会化服务组织，发挥典型示范和引领带动作用。重点建设星级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组织，加强社会化服务组织规范化管理。
（七）推进农技推广服务信息化步伐。市、乡农技推广机构人员须安装使用农技推广APP，并使用手机APP、微信、短视频、直播平台、农技推广云平台、云南农业农村厅官网、中国农业信息网、全国农技推广网等平台，积极主动开展线上线下农技推广服务，在线展示工作成效。结合疫情防控，利用信息技术在线开展远程问题咨询、疑难解答、技术指导、互动交流、科学普及等服务，指导农业生产。
五、经费安排与使用
2022年度，中央财政共安排项目经费107万元，预算如下：
（一）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基地2个，补助37.72万元。
（二）5天以上异地脱产业务培训基层农技人员122名，其中5名技术骨干。一般基层农技人员按照人均0.38万元安排，5名骨干按照人均0.45万元安排，补助46.71万元。特别注明：因为外出培训机票存在价格差异以及骨干培训省厅还未明确培训地点，所以培训费用以实际支出为准，如骨干培训费用不足可用一般农技员费用支出。
（三）培育科技示范主体3个，每个示范主体补助3万元，补助9万元。
（四）招募特聘农技员5名，按照人均每年0.6万元安排，补助3万元。特聘农技员服务费用于2022年12月底支付，剩余服务期限用于考核来年是否继续聘用依据。
（五）依托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开展年度主推技术展示活动4场/次（50人次）以上，补助1.4万元
[bookmark: _GoBack]（六）社会化服务、农技推广信息化建设补助9.17万元。
六、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实施。要充分认识实施好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任务的重要意义，建立领导小组和专家团队。统筹种植、畜牧、农机化、渔业等行业，明确职责任务，形成工作合力。领导小组要开展工作调度，掌握执行进度，及时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二）加强绩效考评。按照《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办法》和项目实施方案，明确绩效目标，强化过程管理，严格绩效考核。建立健全项目执行定期调度督导机制，及时掌握项目执行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有序高效推进项目实施，及时妥善处理项目执行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三）加强总结宣传。在任务组织实施中，要充分挖掘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模式，通过现场观摩、典型交流等方式和网络、报纸、电视等渠道进行推介宣传。注重选树典型，对在保障农业生产、带动产业发展中涌现的典型农技人员和事迹等进行宣传，扩大农技推广工作影响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支持农技推广工作的良好氛围。


